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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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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209,149.90万元 

二、部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200万吨采选工程项目”

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投资进度 

项目预定达到可

使用状态日期 

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

矿年产 200 万吨采选工

程项目 

173,000.00 173,000.00 144,922.28 83.8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及原因 

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200万吨采选工程项目原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间为2024年12月。因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现矿体围岩条件不及设计方案预期

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南矿井下基建进度滞后，未形成完善的井下生产系统，采矿

能力未能达到规划设计目标，公司为确保安全持续运营下逐步提升产能，决定对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项目实施进度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 

四、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200万吨采选工程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调整，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

资规模的变更。 

五、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 

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公司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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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中金岭南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金岭南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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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龙 敏  龚建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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